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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之最新資料
所得款項用途

茲提述中國民生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日

期為二零一五年十月二十六日內容有關CMI Financial Holding Corporation及其他投

資者認購新股份（「股份認購」）之通函、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內

容有關完成股份認購之公佈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日就本集團截至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全年業績刊發之公佈。

本公司發出本公佈旨在向本公司股東（「股東」）提供有關 (i)股份認購所得款項用

途；及 (ii)本公司結存現金之最新資料。本公佈所披露有關本集團財務狀況之所有

數據均未經本公司核數師審核或審閱。

股份認購所得款項用途

下表所載為本公司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所得款項之實際用途及相應解

釋：

所得款項

擬定用途 擬動用金額及時間

截至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止已用金額

承諾於未來 12個月

動用之金額 變動及解釋

為證券孖展融資

業務客戶提供資

金

550,000,000港元

（於完成時分配）

已分別將 330,000,000港元

及 220,000,000港元注入中

民證券（香港）有限公司

（「中民證券」），以符合證

券及期貨（財政資源）規則

之規定。

— 按計劃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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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款項

擬定用途 擬動用金額及時間

截至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止已用金額

承諾於未來 12個月

動用之金額 變動及解釋

配合銷售及交易

業務之買賣及交

收要求

300,000,000港元

（於完成時）

已分配 10,000,000港元 — 已於二零一六年七

月額外分配

190,000,000港元。

擬定用途並無重大

改變

提升資訊系統 40,000,000港元 已動用 500,000港元 根據具法律約束力

之合約同意於未來

12個月支付合共

1,600,000港元

擬定用途並無重大

改變

招聘交易員及新

員工等

70,000,000港元（盡

早）

已動用 4,400,000港元 根據具法律約束力

之合約同意於未來

12個月支付合共

27,000,000港元

擬定用途並無重大

改變

租賃及翻新辦公

室

40,000,000港元（盡

早）

已動用 4,400,000港元 根據具法律約束力

之合約同意於未來

12個月支付合共

4,500,000港元

擬定用途並無重大

改變

發展貸款融資業

務

250,000,000港元

（於完成時立即預

留）

10億港元已借予貸款融資

業務之客戶

— 實際動用金額暫時

大於擬定動用金

額，以供現金管理

及產生回報用途

擴展資產管理業

務

125,000,000港元

（於首年內）

其中 5,000,000港元已注入

中民資產管理（香港）有限

公司（「中民資產管理」）作

為已發行股本，以符合證

券及期貨（財政資源）規則

之規定。

— 正在發起基金

擴展投資銀行業

之其他業務

125,000,000港元

（於首年內）

— — 進行中

進行策略投資及

收購等

15億港元至 20億港

元（於首年內）

— — 尚在物色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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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款項

擬定用途 擬動用金額及時間

截至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止已用金額

承諾於未來 12個月

動用之金額 變動及解釋

成立自營交易業

務

750,000,000港元至

12.5億港元

已動用 19.8億港元 — 實際動用金額暫時

大於擬定動用金

額，以供現金管理

及產生回報用途

一般營運資金 750,000,000港元 已動用 24,000,000港元 根據具法律約束力

之合約同意於未來

12個月支付合共

20,000,000港元

擬定用途並無重大

改變

本公司結存之現金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之現金對資產總值比率為42.18%。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之經調整現金對資產總值比率為 31.80%。經

調整現金對資產總值比率指經就本公司為符合證券及期貨（財政資源）規則之規定

分別注入中民證券及中民資產管理之 550,000,000港元及 5,000,000港元作出調整後

之現金對資產總值比率。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扣除根據具法律約束力之合約須於未來 12個月動用

之現金後，本公司之經調整現金對資產總值比率為30.81%。

由於本公司之現金對資產總值比率跌至低於 50%，本公佈將為本公司就此事宜作

出之最後公佈。

承董事會命

中國民生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李懷珍

香港，二零一六年八月十一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 (1)本公司執行董事：劉天凛先生、王兟先生、封

曉瑛女士及趙宏波先生； (2)本公司非執行董事：李懷珍先生及倪新光先生；及 (3)

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呂巍先生、陳志宏先生、白泰德先生及凌玉章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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